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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建[2010]25号

关于开展全市建设系统

2009年度总结评比表彰活动的通知
高新区、经开区、新站区建发局，三县四区建设局（建管局），合肥公交集团、供水集团、燃气集团、热电集团，委属各事业单位、委机关各处室，各有关单位：

2009年，我市建设系统各单位和广大干部职工，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及市委九届八次、九次全会精神，努力开拓进取，全面履职尽责，力促“三大推进”，为合肥跨越式发展和现代化滨湖大城市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，城市建设管理各项工作取得了新成就。为树立典型，弘扬先进，激励系统上下又好又快地完成2010年各项工作，经研究，决定在全市建设系统开展2009年度总结评比表彰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比表彰范围

三县四区建设局（建管局），三大开发区建发局，四大公用企业，委机关、委属事业单位及相关协会。上述单位及其职工，均可参加2009年度市建设系统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的表彰申报。

先进单位、委机关先进集体的评选结果，由市建委主任办公会研究确定。  

二、评比表彰名额

本次评选先进单位18个。先进集体47个，先进个人103
名（见附表）。
三、评比表彰申报条件

（一）先进集体

1、自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引，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、法律法规及上级的工作部署，政令畅通，整体思想政治素质好。

2、圆满完成或超额完成2009年度各项工作任务。积极参与大建设，自觉奉献，表现出色。积极参与各项“创建”活动，思想作风、政风评议过硬。

3、内部制度健全，管理规范，团结和谐，凝聚力、战斗力强； 

（二）先进个人

1、自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引，认真学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遵纪守法，思想政治素质好。 

2、具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，爱岗敬业，任劳任怨，出色完成各项任务；积极参与大建设，表现出色，成绩显著。

3、善于学习，勇于创新，不断提高自身能力水平。

四、评比方法及要求 
（一）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的评选，由各单位按照分配名额，对照条件认真评选后，推荐上报。

市建委未组织对其年度目标考核的单位，推荐上报先进集体及先进个人时，需由其所在单位和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签署是否同意表彰意见。

（二）各单位推荐的先进集体，只能是内设或下属机构，不能推荐单位本身。

（三）各单位推荐的先进个人，应以普通干部职工为主，重点向基层一线倾斜。

（四）评先评优的研究确定对象。申报推荐为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的对象，必须在安全生产、计划生育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、信访工作中表现良好。

（五）评选、推荐、上报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的事迹材料和登记表，均一式两份，于3月1日前，报市建委效能办（联系电话：2692787、2656727；联系人：汪捍东）。

（六）评比表彰年度先进，是一项重要、严肃的工作。各单位领导要高度重视，亲历亲为，公平公正，严格把关。评出先进，评出风格，评出干劲。并广泛宣传先进事迹，激励鼓舞全市建设系统干部职工学习先进、争当先进，为我市跨越式发展、现代化滨湖大城市建设再作新贡献。

附件：

1、全市建设系统2009年度总结评比表彰名额分配表；

2、合肥市建设系统2009年度先进集体登记表；

3、合肥市建设系统2009年度先进个人登记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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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印60份
全市建设系统2009年度总结评比表彰名额分配表

	单  位
	先进集体分配名额      
	先进个人

	
	
	分配名额
	奖励名额
	合 计

	高新区建发局
	1            
	2
	
	2

	经开区建发局
	1
	2
	
	2

	新站区建发局
	1
	2
	
	2

	肥西县建设局
	2
	4
	
	4

	肥东县建设局
	1
	2
	
	2

	肥东县建管局
	1
	2
	
	2

	长丰县建设局
	1
	2
	
	2

	长丰县建管局
	1
	2
	
	2

	瑶海区建设局
	1
	2
	
	2

	庐阳区建设局
	1
	2
	
	2

	蜀山区建设局
	1
	2
	
	2

	包河区建设局
	1
	2
	
	2

	合肥公交集团
	2
	5
	
	5

	合肥供水集团
	2
	3
	
	3

	合肥燃气集团
	2
	3
	
	3

	合肥热电集团
	2
	3
	
	3

	市政处
	2
	3
	3
	6

	排管办
	2
	3
	2
	5

	建筑事务处
	1
	2
	2
	4

	建筑质量安全站
	1
	2
	
	2

	建设学校
	1
	1
	
	1

	信息中心
	1
	1
	
	1

	拆管办
	1
	1
	
	1

	公用建设大队
	1
	1
	1
	2

	燃气处
	1
	1
	1
	2

	节水办
	1
	1
	
	1

	墙改办
	1
	1
	
	1

	散装水泥办
	1
	1
	
	1

	市政质监站
	1
	1
	
	1

	建筑业培训中心
	1
	1
	1
	2

	委宣传中心
	1
	1
	1
	2

	委公用处
	1
	1
	2
	3

	委办公室
	1
	1
	2
	3

	委建管处
	1
	1
	1
	2

	委城建处
	1
	1
	2
	3

	委设计处（抗办）
	
	1
	
	1

	委人事处
	
	1
	
	1

	委计财处
	
	1
	
	1

	委法规处
	
	1
	
	1

	   委村镇处
	
	1
	
	1

	   委监察室
	
	1
	
	1

	委质量安全处
	
	1
	
	1

	市行政服务中心建委窗口
	
	1
	
	1

	委效能办
	
	1
	
	1

	 市建筑业协会
	
	2
	
	2

	  市装饰协会
	
	1
	
	1

	  市市政协会
	
	1
	
	1

	建委驻北京、太原等10个办事处
	5
	10
	
	10

	星云物业公司
	
	1
	
	1

	市大建办
	
	2
	
	2

	合  计
	47
	91
	18
	109


备  注：

1、本表“先进集体”，除委机关处室外，应推荐单位内设或所属机构，不能填写所在单位本身；

2、本表“先进个人”中的“奖励名额”，是指根据“合建[2007]22号”文件规定，对经委主任办公会研究确定的委属先进单位、机关先进集体获得者的奖励名额，奖励对象为先进单位（处室）的主要负责人，不占“先进个人”分配指标。

合肥市建设系统2009年度先进集体登记表

	集体名称
	
	职工数
	

	负责人姓名
	
	职务
	

	当年获得

何种荣誉
	

	主要事迹：



	

	单 位

推荐意见
	年   月    日

	主管部门

意 见
	
年   月    日

	市建委

审批意见
	年   月    日


合肥市建设系统2009年度先进个人登记表

	姓  名
	
	性别
	
	年龄
	
	民族
	

	工作单位
	
	职务职称
	
	文化程度
	

	主要事迹：




	

	单位

推荐

意见
	年   月    日



	主管

部门

意见
	年   月    日



	市建委

审批

意见
	年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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